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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 

沪农职院语〔2023〕1号 

 

 

关于评选 2022-2023 学年语言文字工作 
先进个人的通知 

  

各部门： 

为树立榜样，鼓励先进，努力营造规范使用语言文字的氛围，

不断提高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，促进语言文字工作更好的发

挥育人功能，经研究，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

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决定开展 2022-2023 学年语言文字工作先

进个人评选和表彰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评选范围 

在学校语言文字管理、应用和语言文字相关活动组织开展中

做出突出成绩的个人，包括教职工、在校学生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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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热爱语言文字工作，学习贯彻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工作

的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，自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，

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； 

（二）勇于开拓创新，能将语言文字工作与日常工作有机结

合，注重对语言文字工作的研究，在用语用字管理工作中取得较

为显著的成绩； 

（三）积极组织或参加各级各类经典诵读、演讲、书法等语

言文字类活动，取得一定成绩或活动开展反响好； 

（四）积极组织或参加普通话培训和水平测试工作，普通话

水平测试工作完成出色或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优异。 

三、评选办法 

评选推荐工作采取个人申请、部门推荐、逐级审核的方式进

行。各部门、各班级要严格程序、严格审核，推荐符合要求的人

员参加评比。 

四、名额分配 

评选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教师 8 名，学生 22 名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评选和表彰语言文字工作先

进个人是推动和促进我校语言文字工作发展的有效措施，各部门

一定要按照程序，认真做好评选推荐工作。 

（二）要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确保推荐表彰的个

人具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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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迹材料内容准确、生动、详实。 

（四）各部门请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前以部门为单位提交

《2022-2023 学年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和

《2022-2023 学年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

（电子文件及纸质盖章文件）。 

联系人：教务处邵老师     电话：67726695 

 

附件：1.2022-2023 学年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

2.2022-2023学年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 

 

 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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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（上海市农业学校） 

2022-2023 学年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名  工号/学号  

性   别  政治面貌  

部门/班级  职   务  

语言文字工作主要事迹 

（可附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
部门意见 

 

部门负责人（盖章）___________ 

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

校语委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语委（盖章）    

_________年___月___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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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2-2023 学年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申报汇总表 

序号 组别 分类 姓名 部门 职务 

范例 农林 教师 *** 植科系 *** 

范例 农校 学生 *** 植科系 *** 

1      

2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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